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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

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行设立股东会秘书处，具体负责会议组织和记录等事宜。

三、本行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

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有关职责。

四、股东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

项股东权利。根据本行章程规定，于股权登记日在本行授信逾期的股东，

或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时，其

在股东会上暂停行使表决权。

五、股东参加股东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

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六、除本行章程规定参加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外，本行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

股东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本行有权采取措施加

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七、股东要求在股东会上发言，应在股东会召开两个工作日前，通过

电子邮件方式（电子邮箱：ir@bosc.cn）向董事会办公室登记，提交发言或

质询问题。股东提交的发言登记应包括股东姓名或代表的股东和所持有的

股份数，发言主题应与会议提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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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且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

东的问题。

九、股东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除实行

累积投票制的提案外，应在表决票中每项提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

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或“√”表示。未填、错填、字迹无

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该项表决为弃权。

十、本次股东会三项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第三项提案实行累积投

票制，累积投票制投票方式说明详见提案附件。

十一、本行召开股东会坚持朴素从简的原则，不给予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委托代理人）额外的经济利益。

十二、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参加现场股东会应办理参会签到手续并

领取代表证。请妥善保管代表证并在进入会场时主动出示，无代表证者谢

绝入场。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或振动状态。

十三、本行董事会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执业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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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程

时 间：2025 年 12 月 26 日 15:00

地 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 18 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3楼上海厅

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审议提案

1、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提案；

2、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提案；

3、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三、集中回答股东提问

四、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代表股份数情况

五、宣读投票注意事项及投票表决

六、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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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提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持续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促进董事勤勉履职，

结合本行实际，参照同业情况，拟修订《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为全面落实《公司法》及监事会改革工作要求，前期股东会审议通过

撤销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等提案。近期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获监管机构

核准，监事会撤销并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和监管制度规定

的监事会职权。

同时，近年来外部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监管机构履职要求不断提

高，独立董事在勤勉尽责、参与本行决策或监督及规范运作方面承担的责

任更大，工作复杂程度增强，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增多。

综上，为有效发挥薪酬体系的激励约束作用，并考虑到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主任委员承担的责任更大，参考同业情况，拟调整本行独立董事津贴

标准。

二、修订主要内容

结合同业情况，拟保持独立董事基本津贴不变，适当提高独立董事委

员会津贴水平，并区分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其他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津贴标准，即：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每年税前 3 万元调

整至 8 万元，其他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每年税前 3 万元调整至 6 万元，专

门委员会委员每年税前 2 万元调整至 4 万元。

本提案已经董事会 2025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

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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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2025 年版）

2、《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修订对照表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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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2025 年版）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

报酬管理，健全公司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业银行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行董事，包括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含独

立董事）。

第三条 董事薪酬管理遵循依法合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市场导向、

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四条 执行董事和职工董事的薪酬和发放根据其职位和职责，按照

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及本行董事会制定的相关薪酬管理制度等执行。

第五条 其他非执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不在本行领取薪酬。

第六条 本行向独立董事发放津贴，津贴由基本津贴和委员会津贴组

成。

独立董事津贴的确定与调整，由董事会提出，经股东会批准后执行。

第七条 独立董事的基本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30 万元，实际发放金

额与年度履职评价结果挂钩。年度履职评价结果为“称职”、“基本称职”

和“不称职”的独立董事，其实际获得的基本津贴分别为标准金额的 100%、

80%和 0%。

第八条 独立董事的委员会津贴标准区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和委员，标准分别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每人每年 8 万元，其他

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每人每年 6 万元，专门委员会委员每人每年 4 万元。

在多个专门委员会任职的独立董事可累计计算津贴。

第九条 董事会延期换届期间，独立董事津贴按照上述标准，根据延

期时间计算发放。独立董事任期未届满离职的，按实际履职时间计算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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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第十条 除上述津贴外，独立董事不从本行及本行主要股东或有利害

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第十一条 独立董事津贴按月全额发放。年度履职评价结果为“基本

称职”和“不称职”的独立董事，已发放的该年度基本津贴分别按 20%、

100%追索扣回。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的津贴为税前金额，由本行根据相关规定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

第十三条 董事因履职及因行使职权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按照本行相

关规定据实予以报销。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股东会批准后的次月起实施。

第十七条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上银发

〔2022〕3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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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修订对照表

原条文 修订条文 修订依据
第四条 执行董事的薪酬和发

放根据其职位和职责，按照上级主
管部门有关规定及本行董事会制定
的领导人员薪酬管理等相关制度执
行。

第四条 执行董事和职工董事
的薪酬和发放根据其职位和职责，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及本行
董事会制定的相关薪酬管理制度等
执行。

根据本行实
际情况调整

第五条 非执行董事（不含独立
董事）不在本行领取薪酬。

第五条 其他非执行董事（不含
独立董事）不在本行领取薪酬。

根据本行实
际情况调整
表述

第八条 独立董事的委员会津
贴标准区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
委员和委员，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
3 万元和 2 万元，在多个委员会任
职的独立董事可累计计算津贴。

第八条 独立董事的委员会津
贴标准区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
委员和委员，标准分别为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每人每年 8 万
元，其他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每人
每年 6 万元，专门委员会委员每人
每年 4 万元。在多个专门委员会任
职的独立董事可累计计算津贴。

参考同业情
况调整

/

第十七条《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上银发
〔2022〕34 号）同时废止。

根据修订情
况废止原办
法新增表述

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其他条款还涉及部分表述、称
谓的修改，如“股东大会”修改为“股东会”等，为阅读简便，不再逐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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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提案

各位股东：

根据本行董事会 2025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新一届董事会拟由 18 名董事组成，与上届董事会人数保持

一致。其中：执行董事 2 名，非执行董事（股权董事）9 名，独立董事 6

名。根据《公司法》，另有 1 名职工董事，通过本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

新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

一、执行董事候选人 2 名：顾建忠、施红敏，均为连任选举。

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9 名：其中本次选举的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8 名：

叶峻、应晓明、于福林、孔旭洪、黎健、陶宏君、庄喆、甘湘南。其中候

选人于福林为新任选举，其他候选人为连任选举。其他 1 名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后续待有关股东提名后，另行提交股东会选举。

现将上述 2 名执行董事和 8 名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名单提请股东会进行

选举并逐项表决。

上述董事候选人当选后，新任董事的任职资格须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核准，就任时间自任职资格经核准之日起计算，连任董事就任时间

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及相关信息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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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及相关信息

顾建忠：男，1974 年 11 月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金融学专业，经济

学硕士学位，经济师。现任上海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上海银行公

司金融部副总经理兼营销经理部、港台业务部总经理，公司金融部总经理、

授信审批中心总经理、营业部总经理；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综合协调处

副处长（挂职）、金融机构处处长（挂职）；上海银行党委委员、纪委副

书记、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上海国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董事；上海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

施红敏：男，1968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技术经济专业，工

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兼首席

财务官。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财务处副处长、综合处副处长，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财务组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计划

财务部政策制度处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支行副行长，

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会计结算部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

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尚

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银行

副行长等职务。

叶峻：男，1972 年 11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上海银行非执行董事，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宣泰医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兆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紫

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曾任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副经理、经理，业务发展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金融服务投资

部经理，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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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董事、总经理，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华虹（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应晓明：男，1968 年 6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

业，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现任上海银行非

执行董事，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兆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市信息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曾任上海

联和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咨询部副经理、资产管理部经理、业务发展部执行

经理、审计部经理，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华虹（集团）

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于福林：男，1967 年 3 月出生，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程力学系工程力学

专业，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曾任上海市建委工程建设处副处长；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工程建

设处副处长；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工程建设处处长，上海市重大办副主任、

市立功竞赛办主任；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委工程建设处处长，上海市重大

办副主任、市立功竞赛办主任；上海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副局长；上海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副主任；上海市交通委副主任；上海市交通委副主

任，上海市道路运输局局长、党组书记；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副书记，

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党组书记，上海市道路运输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务。

孔旭洪：男，1959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金融信息系统专

业，工商管理硕士，香港会计师公会及英国 ACCA 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现任上海银行非执行董事，西班牙桑坦德集团执行副总裁及亚太区首席执

行官、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行长等职务。曾任所罗门兄弟

香港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产品销售部副总裁，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美林集团亚太区域资本市场及货币与期货业务总裁、环球财富及投

资管理业务环太平洋区总裁、环球财富管理委员会成员、美林亚太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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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卡普拉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亚太区（日本除外）总裁、

亚太区投资委员会主席，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企

业银行及资本市场部亚太地区总裁等职务。

黎健：女，1972 年 3 月出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工

商管理硕士。现任上海银行非执行董事，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财务官（CFO），TCL 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曾任中国建设

银行惠州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经理，历任 TCL 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资金

总监，TCL 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陶宏君：男，1972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天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

究员。现任上海银行非执行董事，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等职务。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第五一三研究

所副所长、总会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第五一三研

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庄喆：男，1972 年 1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专业，经济

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银行非执行董事，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总裁。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办公室

副主任、主任，中国建设银行郑州铁路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建银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金信信托托管组副总经理，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企

业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部总经理，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建投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等职

务。

甘湘南：女，1970 年 6 月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经济

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银行非执行董事，上海黄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黄浦引导资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曾任上海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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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上海外滩源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上海外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上海新黄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新黄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等职务。

就本行所知，截至本文件披露日，顾建忠先生持有本行普通股股份

100,000 股，施红敏先生持有本行普通股股份 559,000 股，其他董事候选人

未持有本行普通股股份。除上述简历披露外，上述董事候选人与本行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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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各位股东：

根据本行董事会 2025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6 名，分别为李正强、杨德红、

董煜、肖微、薛云奎、靳庆鲁，均为连任选举。现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

名单提请股东会进行选举。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提案实行累积投票制，累积

投票制的投票方式说明详见附件。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当选后，就任时间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1、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及相关信息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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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及相关信息

李正强：男，1964 年 4 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民经

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银行独立董事，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高水

平对外开放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兼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

融学院兼聘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曾在中国证监会、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大连商品交易所任

职，曾任辽宁省粮食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等职务。

杨德红：男，1966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经济

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上海银行独立董事，上海

道禾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等职务。曾任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上海上

投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

理，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信息中心主任，上海

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总经理，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等职务。

董煜：男，1975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经济学

学士，英国伯明翰大学城市发展管理专业硕士。现任上海银行独立董事，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标准化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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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融通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国民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

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等职务。

肖微：男，1960 年 12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

系国际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士。现任上海银

行独立董事，君合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创始合伙人、管委会委员，中

国法律咨询中心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曾任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海南办事处主

任、律师，中国证监会第四届、第五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

顾问，第十一届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北京市东城区法律专家，中华海外

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顾问，民事行政检察

专家咨询网专家，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广聚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太平

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专业仲裁员，北京市委法律专家库成员等职务。

薛云奎：男，1964 年 2 月出生，毕业于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

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后，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上海银行独立董事，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头水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桦佗服务有限公司监事，上海财大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吉洛美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上海财经

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长江商学

院副院长，中国会计教授会秘书长，财政部国家会计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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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万达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宝信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

务。

靳庆鲁：男，1972年11月出生，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会

计学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上海银行独立董事，上

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分会会长，哈尔滨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就本行所知，截至本文件披露日，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本行普

通股股份。除上述简历披露外，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本行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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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本次股东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进行编号。股东应当

针对该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

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本行 100 股股票，

该次股东会应选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6 名，则该股东对于独

立董事选举议案组，拥有 6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该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

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

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股东对独立董事议案组候选人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就该议案组拥有

的选举票数时，该股东对该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如股东对

独立董事议案组候选人所投选举票数少于其拥有的选举票数，该股东投票

有效，但差额部分视为其放弃表决权。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独立董事，应选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6 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3.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提案 投票数

3.01 例：陈××

3.02 例：赵××

3.03 例：蒋××

3.04 例：李××

3.05 例：宋××

3.06 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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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股东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

他（她）在议案 3.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提案”有 600 票的表决权。

该股东可以以 600 票为限，对议案 3.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

既可以把 600 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

意候选人。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3.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提案 - - - -

3.01 例：陈×× 600 100 100

3.02 例：赵×× 0 100 50

3.03 例：蒋×× 0 100 200

3.04 例：李×× 0 100 150

3.05 例：宋×× 0 100 50

3.06 例：宋×× 0 100 50


